关于组织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全国劳动模范

优秀书法作品展暨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工会：
为迎接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召开，全国总工会将举办“弘扬时代精神，展示劳模风采”全国劳动模范优秀书法作品展暨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，根据省总要求，省直机关工会拟组织劳模优秀作品参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主题
此次活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，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承办，旨在弘扬劳模精神，展示劳模风采，通过书法艺术营造全社会关心、学习、崇尚劳动模范的浓厚氛围，积极推动职工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。
二、活动安排
1、全总将组成专家评审组从各省市报送的作品中选出200幅优秀作品进行展览。
2、展览时间：2010年4月28日至5月3日
3、展览地点：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
三、报送要求
1、报送单位及报送数量。以各厅局工会为报送单位，统一报送作品并认真填写作品报送表。每个报送单位可报送1－2幅作品。省直机关工会从中选出3－4幅作品报送省总。省总将组织专家评审，并从全省报送的作品中选出20幅作品报送全国参赛。 
2、作者要求。省级机关建国以来的全国及省部级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。
3、作品内容。以歌颂伟大祖国和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题，弘扬主旋律，反映时代精神，格调健康，艺术感染力强。
4、作品种类及规格。作品须为毛笔书法，书体不限（草书、篆书需附释文）；作品规格为4尺或6尺，以竖式为主，无需装裱。
5、报送时间。报送截止日期为2010年3月9日，以当地邮戳为准。
四、报送地址及联系方式
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70号23号楼江苏省省直机关工会；邮政编码：210013；联系人：刘智勇；联系电话：025－83393023。
五、其它
1、请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，本着自愿参加的原则，组织作品参展。

2、投稿参展不收任何费用，报送作品不予退还。
3、同时报送作者本人简历1份（200字以内），2寸彩色照片2张，劳模证书复印件1份。
4、请在报送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楷书写清作者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。
5、凡报送全国并入展作品将收入本次活动作品展览集，主办单位向作者赠送作品集1册并颁发证书。

附件：“弘扬时代精神，展示劳模风采”全国劳动模范优秀书法作品展暨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作品报送表
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省直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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